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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CZ2018005，日期为2018年
3 月 9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计 40,000,
000.00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1787
坤盛资产联系电话：187-6811-524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2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债务人名称

杭州潼茗尔
哲商贸有限
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2月1日）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滨江综字
20140214第001号；
平银滨江贷字
20150202第001号；
平银滨江贷字第
20150203第001号

本金

40,000,000.00

欠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凌丽、应涛、胡晓
明、浙江创新铜
业有限公司、朱
亮亮、黄婷婷、胡
望远、汪海娟

抵押物情况

1、胡晓明、凌月萍名下位于杭州市西湖区丹桂花园2-6号房产，杭房权证证西移字第13171951号、13171952号，150.92平方米，杭西国用（2013）第
003198号，293.4平方米，最高额抵押担保，债务本金最高额为715万元，他项权证编号为杭房他证字第13645246号。2、凌莉、胡新涛名下位于杭州市西
湖区丹桂花园F5幢房产。杭房权证证西移字第11966902号、11966903号，248.7平方米，杭西国用（2011）第006775号，820.7平方米，最高额抵押担保，
债务本金最高额为1450万元，他项权证编号为杭房他证字第13645190号。3、应涛、吴颖名下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花山路22号书香云端温泉山居
39-2幢，黄（昱）字第201304521，511.81平方米，黄国用（2013）第000880号，214.91平方米；39-3幢房产，房地权证黄（昱）字第201304522，413.74平方米，
黄国用（2013）第000879号，178.71平方米，最高额抵押担保，债务本金最高额为1713万元，他项权证编号为房地产他证黄(星)字第20131691号。

执行案号

（2017）浙0103执3087
号[判决案号：（2016）浙
0103民初1574号]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北京】银行收购的【杭州萧山金皇利车业有限公司、浙江云石石化有限公司】2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现予以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权收益权转让，单户或组包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3】月【23】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
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
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郑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273712/15158135904】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经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3日

序号

1

2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杭州萧山金皇利车业有限公司

浙江云石石化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09,000,000.00

56,000,000.00

165,000,000.00

欠息（暂计算至2017年12月1日或破产裁定日）

3,873,251.00

7,075,400.00

10,948,651.00

担保人

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云都置业有限公司、来小虎、孙云球、杭州全永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云石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云石山泉湾度假山庄有限公司、杭州云都置业有限公司；中球冠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文达

抵押物名称

萧山区浦阳镇桃北新村的42178.77平方米住宅用地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芯宇254.85平方米房产；萧山区戴村镇云石生态休闲旅
游度假区规划山泉湾区块的14300平方米商业用地土地；浦阳镇桃北新村
的42178.77平方米住宅用地余值抵押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华水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等8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工商银行收购的浙江华水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及从华夏银行收购的玲合家具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等，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

方式。
4、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8年3月23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5、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6、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杨经理 联系电话：0577-88855816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0
举报电话0571- 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华水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兴欣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大和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民盛贸易有限公司

苍南县兴保印刷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苍南县金牛牧业有限公司

温州玲合家具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义乌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债权本金

2498

1463.96

2785

2516

4906

2768

950

770

18656.96

利息

941.89

1892.83

839.78

697.48

1613.58

603.98

188.45

105.99

6883.98

担保情况

浙江永兴工贸有限公司、龚辉弟、李梅芳

黄高峰、红日控股有限公司、洞头龙野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温州兴欣贸易有限公司、周英雪

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高峰、周英雪、洞头龙野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创信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高峰、周英雪、洞头龙野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高峰、周英雪、洞头龙野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苍南县金牛牧业有限公司、嘉兴新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周荣福、杨小稀、高满叠、陈海丹

陈加亮

温州升华包装有限公司、浙江贤超包装有限公司、王小卫、林秋容、王令学、江苏中青投资有限公司

资产状况

浙江永兴工贸名下的工业房地产抵押

黄高峰名下房地产抵押、红日控股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抵押

黄高峰名下房地产抵押、周英雪名下房地产抵押、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抵押

黄高峰、周英雪名下房地产抵押、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抵押

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抵押

周扬名下房地产抵押、高满叠、陈海丹名下房地产抵押

陈加亮名下房地产抵押

江苏中青投资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

备注

法院公告
2018年3月23日

（2018）浙0502民初1246号
潘林方、倪丽华：本院受理原告施勇根与被告潘林

方、倪丽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和司法
公开告知手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
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801号

严飞航、王星星：本院受理原告沈杰与被告严飞
航、王星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689号

陆阿根、黄其彪：本院受理的原告戴礼宝与被告陆
阿根、黄其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
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555号

叶柳华：本院受理原告沈宏利诉被告叶柳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439号

浙江开心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屹立
电梯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开心工贸有限公司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4439号
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236号

屠徐雁：本院受理原告张小洪与被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阴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6
月2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065号

俞新妹：本院受理原告庄万楼与被告俞新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
4065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
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076号

林秀永：本院受理原告李东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初407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
项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106号

杨林勇：本院受理原告周来与被告杨林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4106
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
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341号

姚晓翔：本院受理原告陈利勤与被告姚晓翔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
4341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
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163号

周倜人：本院受理原告纪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初416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
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192号

蔡敏强：本院受理原告朱建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初51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
项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647号

余水林：本院受理原告李芝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初46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
项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988号

钱新明、王学珍：本院受理原告张荣清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初498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
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Garden Road Loan Portfolio II (HK) Limited与临海市莱萨马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Garden Road Loan Portfolio II (HK) Limited与临海市莱萨马休闲用品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Garden Road Loan Portfolio II (HK) Limited已
经将其对本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所列之担保人根据债权文件所享有的全部
主债权及该等主债权项下享有的所有从权利及/或权益转让给了临海市莱萨马
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请本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清

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在内的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临海市莱萨马
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及/或承担清算责任）。本公
告清单仅列示暂计至2016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余额，借款人、担保人及

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最终须偿付给临海市莱萨马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的利
息及罚息应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书及相关法律规定计算。

特此公告。 Garden Road Loan Portfolio II(HK) Limited
临海市莱萨马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3日

序号

1

债务单位名称

临海市江州机械有限公司

贷款合同编号

2014年（临海）字0457号/2014年（临海）字1108号

基本情况

本金余额(元)

4440149.03

利息（元）

839838.09

债权余额小计（元）

5279987.12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

临海市江州机械有限公司


